
青海省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青海省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管理，依据《财政部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06]18 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1]412 号)和《青

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切块财政支农资金及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青政办[2015]40 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少数民族发展项目是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安排的专门用于

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少数民族

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项目。

第三条少数民族发展项目安排范围：

(一)改善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包括修建乡村人畜饮水、电、路、便

桥、农村能源等设施。

(二)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

(三)发展具有一定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的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

品加工业，手工业和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等。

(四)保护特色民居，传承民族文化等。

第四条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不得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一)机构和人员经费；

(二)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三)修建楼、堂、馆、所；

(四)大中型基建项目；

(五)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



(六)其他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不相符的支出。

第五条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行切块到县办法。年初省民宗委会同

省财政厅依据相关专项规划分配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并切块下达到县级

财政。

第六条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的选择权、审批权下放到县级人民政府。

县级人民政府是审批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的主体，各县(区、市)民宗局具

体负责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的筛选和组织实施。

第七条项目选项。各县(区、市)民宗局围绕专项规划组织、筛选少

数民族发展项目，并报县级人民政府确定。项目选项主要以专项规划

为依据，非规划内项目一般不予安排实施。

第八条项目审查。各县(区、市)民宗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编制项目

实施方案。并报请县级人民政府组织项目评审委员会，对项目实施方

案逐个进行审查，出具审查结论。

项目评审委员会原则应由项目涉及部门和相关行业的业务管理和

技术人员组成，人员不超过 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应过半。

评审会应邀请项目地乡镇干部和村民代表列席。

第九条项目批复及公示。县级人民政府依据项目评审委员会出具

的项目审查结论及时批复项目实施方案，各县(区、市)民宗局依据批复

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并应采取有效形式进行公告，接受全社会监督。

第十条项目实施及变更。项目实施单位严格依据批复的项目建设

内容实施。项目批复后，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已审批的项目，须重新

履行上述相关程序，并报省民宗委、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一条 项目备案。各县(区、市)民宗局在项目评审通过后的

3 个工作日内报市(州)民宗部门备案。市(州)民宗部门汇总后，于 5 个

工作日内向省民宗委备案。备案文件包括项目批复文件、评审意见、

实施方案文本及附件和项目清单汇总表(含纸质和电子版各 1 套)。省和

市(州)民宗部门要将项目备案清单及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二条少数民族发展项目中的少数民族特殊困难补助项目由各县

(区、市)民宗局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实际特殊困难，会同同级财政部门

逐级上报省民宗委、省财政厅，省民宗委审核后商省财政厅下达资金。

第十三条项目监管。各县(区、市)民宗局会同财政和相关业务部门

对少数民族发展项目和资金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市(州)民宗部门要会

同同级财政等部门对项目县进行全程指导、检查、督促和服务；省级

民宗、财政部门不定期对少数民族发展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指导、

督促、督查、绩效考评等，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并督促整改。

第十四条项目检查、督促结果和实施效果将作为下一年度分配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五条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随意变更或挪用、套取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等行为的项目县，核减下年度该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额度，并依法追究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本办法由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财政厅共同解释。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 2015 年 5月 8日起执行。之前规定与本办法有

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